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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加强本市既有住宅承重结构损坏修复工程的质量管理，统一相关技术要

求，保证既有住宅承重结构损坏修复工程的质量，编制本技术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本市既有住宅承重结构擅自损坏后的修复工程。

1.0.3 本导则中的修复技术适用于既有住宅砌体构件修复和混凝土构件修复，其

余类型的结构构件修复原则可参照本导则执行，修复技术应符合相关技术标准的

规定。

1.0.4 承重结构损坏修复工作除应符合本导则的规定外，尚应符合国家、行业以

及本市现行有关标准和规定。



2

2 基本规定

2.0.1当出现下列情形之一时，应认定为损坏房屋承重结构，应按原样进行修复：

1 擅自拆改房屋的基础、承重墙体、梁柱、楼（屋）盖等房屋原始设计承

重构件；

2 擅自扩大或移位承重墙上原有的门窗洞口；

3 拆改飘窗等附属构件影响结构安全的。

2.0.2 承重结构损坏修复工程应符合以下要求：

1 修复材料不得低于原构件的用料标准；

2 修复原有构件的形状和受力性能；

3 修复部位的构造措施应符合有关技术规定；

4 修复资料完整。

2.0.3 承重结构存在以下任意情形时，应由专业设计单位出具修复设计方案和图

纸，图纸应加盖出图章和注册章，施工单位应根据设计要求进行施工。

1 承重结构损坏范围较大、危及房屋结构安全；

2 本导则 5.1.2条所述情形；

3 混凝土构件损坏且无法收集到原设计图纸；

4 本导则附录 A中未涉及的情形且修复内容较为复杂；

5 其他需要结构分析设计的情形。

2.0.4 承重结构损坏修复应由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具有资质

的施工企业承担。

2.0.5 承重结构损坏修复应按图 2.0.5所示程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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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发生承重结

构损坏行为

设计/施工单位接受委托

修复施工

修复质量认定（检测单位出具的修复检测鉴定报告或施工单位出具的恢复报告）

确认修复

现场调查

施工单位出具施工方案

直接认定 专项检测

城管执法可直接认定 其他

设计单位出具方案或图纸

（符合本导则 2.0.3条时）

图 2.0.5 承重结构损坏修复流程

2.0.6 修复完成后，当事人应委托检测单位出具承重结构修复检测鉴定报告，或

由施工单位出具修复报告。

2.0.7 承重结构损坏修复检测鉴定报告应符合《上海市既有住宅承重结构损坏及

修复检测鉴定技术导则》的要求，修复报告应符合本导则 6.2节的要求。

2.0.8 修复施工单位应按本导则要求、设计方案或图纸以及相关建筑施工标准进

行施工，对施工材料和质量负责。

2.0.9 修复材料的性能要求应满足《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定技术规范》

GB50728的相关要求。

2.0.10 钢筋焊接、化学植筋等隐蔽工程宜由修复施工单位组织验收，其施工质量

应满足《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550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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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设计施工准备

3.0.1 承重结构损坏修复施工前应开展现场调查，调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1 调查房屋现场基本情况，包括房屋地址、建造年代、结构类型、层数等

内容；

2 调查房屋承重结构损坏认定情况，收集原设计图纸和承重结构损坏检测

鉴定报告，原则上未进行损坏检测鉴定的，应首先按《上海市既有住宅承重结构

损坏及修复检测鉴定技术导则》的要求进行损坏检测鉴定；

3 复核原设计图纸和损坏检测鉴定报告和现状的一致性，必要时应开展补

充调查；

4 收集修复工作的其他相关资料。

3.0.2 当属于本导则 2.0.4条规定的情形、由当事人委托设计单位出具修复设计方

案或图纸时，修复施工单位应根据设计资料，结合现场调查结果编制专项施工方

案，施工方案应包括施工设计编制要求、施工组织、施工程序、施工质量、安全

保证措施、施工材料、节点构造、临时支撑（有严重结构安全隐患时）、施工工

艺、施工验收等内容。

3.0.3 当不属于本导则 2.0.4条规定的情形、由当事人直接委托施工单位进行修复

施工时，修复施工单位应根据本导则要求，结合现场调查结果出具施工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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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砌体构件修复设计施工

4.0.1 原一砖墙拆除半砖，修复可采用砖墙或钢筋混凝土墙填砌，新砌墙体与原

旧墙体应可靠连接。典型构造做法如附录 A.1所示。必要时可拆除剩余的半砖后

采用整砖重砌，但拆除前必须做好临时支撑等加固措施。

4.0.2 采用砖墙填砌时，砌筑块材宜与原墙体一致，特殊情况下也可采用性能不

低于原材料的其他块材代替。

4.0.3 原砖墙整体开洞或拆除，修复时新砌墙体侧面与原有墙体应采用企口嵌砌

或拉结筋可靠连接。新旧砌体接缝及孔洞处，应用砂浆灌实。典型构造做法如附

录 A.2所示，或参照标准图集《砖混结构加固与修复》03SG611执行。

4.0.4 砌体结构构件修复的砌筑方法和新老连接构造应符合《砌体结构加固设计

规范》GB50702的要求。

4.0.5 新增砖强度等级不应低于原强度等级，且不低于MU10；砂浆强度等级应

比原砌筑砂浆等级提高一级，且应大于等于M5。

4.0.6 新砌墙体顶部一皮砖应丁砌，砖上部应采用钢片顶紧，并采用微膨胀砂浆

灌实；或预留一皮砖空隙，采用无收缩灌浆料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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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混凝土构件修复设计施工

5.1 一般规定

5.1.1 新旧钢筋连接处应优先采用焊接连接，焊接时应凿出原有钢筋双面 5d（单

面 10d）的长度进行焊接。无法焊接连接的应采用化学植筋锚入相邻原结构构件

内，锚固深度宜符合《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367要求。

5.1.2 当施工现场条件受限，化学植筋锚固深度无法达到《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

规范》GB50367的要求时，应由设计单位根据实际锚固长度进行结构复核设计，

并根据设计图纸进行施工。

5.1.3 植筋钻孔时不得破坏原有钢筋，植筋胶应采用 A级胶，其相关指标应符合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367的要求。

5.1.4 采用高强度灌浆料进行修复时，灌浆料应满足国家标准《水泥基灌浆材料

应用技术规范》GB/T50448的要求，抗压强度应不低于原构件强度。

5.1.5 混凝土拆模后应做必要的养护，可以覆盖薄膜或洒水养护。

5.1.6 所用的主要材料均需提供厂家的产品合格证，对植筋胶尚应在施工前提供

相关材料性能测试报告。

5.1.7 混凝土构件新旧界面处原有表面应凿毛，并涂刷界面剂。

5.2 混凝土板

5.2.1 原楼板局部拆除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现浇板进行修复，并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原楼板为预制板时，新增楼板厚度宜与原楼板一致，楼板配筋应根据板跨

度和传力方式计算确定，钢筋端部宜采用化学植筋方式与原楼面梁相连。典型构

造做法如附录 A.3所示。

2 原楼板为现浇板时，新增楼板板厚应与原楼板一致，混凝土强度应比原楼

板提高一级，钢筋配置不小于原楼板配筋。对拆除至梁侧的楼板，应采用化学植

筋锚入梁内，锚固深度应满足本导则 5.1.1条、5.1.2条的要求，新增楼板底部和

梁交接处宜设置角钢支承或其他抗剪措施。典型构造做法如附录 A.4所示。

3 楼板修复时，宜考虑荷载增加对其他结构构件的不利影响，板端与板侧构

造应与原计算假定和构造一致。

5.2.2 混凝土板底部模板及支撑拆除时间应确保混凝土具备足够的强度，拆除前

应做好混凝土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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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混凝土墙

5.3.1 修复区域的钢筋直径不应小于原有钢筋直径，修复钢筋间距应与原有间距

一致。

5.3.2 剪力墙修复时端部钢筋应优先采用焊接连接。如采用化学植筋植入原有剪

力墙内，锚固深度应满足本导则 5.1.1条、5.1.2条的要求。典型构造做法如附录

A.5所示。

5.3.3 对存在暗柱、边柱等边缘构件的剪力墙，边缘构件处应按不低于原有配筋

要求的方式进行修复。

5.4 混凝土梁

5.4.1 混凝土梁开洞口未截断原纵筋或箍筋时，应将洞口凿毛处理后浇筑无收缩

灌浆料修复；混凝土梁开洞口截断原纵筋或箍筋时，应按本导则 5.1.1 条要求凿

出原有钢筋，并与不小于原有规格的新增钢筋双面焊接，将洞口凿毛处理后浇筑

灌浆料修复。典型构造做法如附录 A.6所示。

5.4.2 混凝土梁底部被凿除时，应按本导则 5.1.1条~5.1.3条要求将梁内被截断的

钢筋恢复后与原结构相连，再采用灌浆料修复。新增钢筋的规格、数量、间距均

应不低于原设计要求。典型构造做法如附录 A.7所示。

5.4.3 当需要凿除原有保护层进行纵筋焊接连接时，如凿除纵筋保护层厚度不大

于 60mm，焊接完成后应采用高强度修补砂浆分层抹实；如凿除厚度大于 60mm，

应设置构造钢筋并支模板浇筑灌浆料进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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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影像资料及修复报告

6.1 影像资料

6.1.1 施工过程中应拍摄影像资料，影像资料范围主要包括：

1 砌体结构构件修复施工时应包括承重墙、梁、现浇或预制楼板等承重构

件修复的外观质量，以及砌块（砖）、砌筑砂浆、预制件、混凝土、钢筋等材料

的质量验收过程。

2 混凝土结构构件修复施工时应包括混凝土梁、墙、暗柱、板等承重构件

修复的外观质量，以及混凝土、钢筋、植筋胶、灌浆料等的质量验收过程。

3 结构构件搭设模板过程以及模板拆除后构件尺寸和外观缺陷的验收过程。

4 植筋及砖墙内拉结筋等隐蔽工程的施工过程和质量验收过程。

5 连接构造节点的施工大样。

6.1.2 影像资料拍摄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影像资料拍摄时应记录相应的初始状态、施工关键状态和完工状态。影

像资料应清晰、直观、及时。

2 每个拍摄部位至少应有 3张全面反映质量验收和控制状况的照片。

3 应反映新材料、新结构、新工艺的运用情况。

4 应反映关键部位、关键工序和隐蔽项目的内容以及承重构件工程安全和

功能检验情况。

6.1.3 影像资料的整理及保存应满足以下要求：

1 影像资料应设专人及时进行整理、保存，根据需求移交至当事人、物业

机构、监管部门等备查，并应在修复认定检测时提供给检测单位；

2 应对照片、电子文件进行标注、排序，并填写说明，包括日期、部位、

尺寸、情况说明、施工状况等；

3 影像资料可采用刻录光盘、移动硬盘、U盘以电子照片和视频等文件格

式保存。

6.2 修复报告

6.2.1 修复报告文件应包括项目概况、编制依据、承重结构平（立）面布置图（含

照片）、承重结构修复方案（含详图）、施工过程照片、修复结论、相关技术人

员签字及关键加固材料合格证明等。



9

6.2.2 项目概况应包括建筑主体结构的情况、建造年代、承重结构拆除的所在楼

层等信息。

6.2.3 编制依据应包括现行国家、行业、及本市相关技术标准，以及本市关于承

重结构修复的相关管理规定。

6.2.4 承重结构平（立）面布置图应包括被损坏构件的具体位置、尺寸及损坏情

况说明，并应拍摄修复前的现场照片作为佐证。

6.2.5 承重结构修复方案应包括根据实际情况绘制的修复施工图，修复材料性能、

构造连接方式等要求均应在修复方案中明确。

6.2.6 施工影像资料应包括施工前影像资料、施工过程中关键工序（如布设拉结

筋、交界面凿毛、钢筋植筋、钢筋间距测量等）影像资料、修复完成影像资料。

6.2.7 修复报告应由项目负责人、报告审核人、技术负责人签字后盖章签发。

6.2.8 修复报告应将以下内容作为报告附件：

1 设计单位（若有）和施工单位相关资质文件；

2 砌筑块材、砂浆、植筋胶、钢筋、灌浆料及聚合物砂浆等关键修复材料合

格证明和测试报告；

3 植筋拉拔合格报告等隐蔽工程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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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1 砌体墙体拆除半砖后修复典型做法示意图1

（a）砖墙填砌构造示意图2

（b）混凝土墙填砌构造示意图

1 本附录中做法仅为图示，未标明各类尺寸规格，实际施工时应在本导则图示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进一

步深化，不得直接将图示作为施工图使用，余同。

2 当墙体为分户墙或墙另一侧为公共部位等穿墙拉结筋设置确有困难的，可不设置穿墙拉结筋，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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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2 砌体墙体开洞或拆除后修复典型做法示意图

（a）拉结筋连接构造示意图

（b）企口嵌砌或留缝后浇混凝土构造示意图



12

附录 A.3 预制板拆除后修复典型做法示意图

(a)混凝土结构新增混凝土楼板修复构造示意图

(b)砌体结构新增楼板节点大样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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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4 现浇板拆除或开洞后修复典型做法示意图

(a)楼板拆除至梁侧修复构造示意图

(b)楼板局部开洞口修复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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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5 混凝土墙拆除或开洞后修复典型做法示意图

(a)新开洞口修复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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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原洞口扩大修复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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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6 混凝土梁开洞修复典型做法示意图

(a)钢筋未截断时修复构造示意图

(b)箍筋截断时修复构造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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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7 混凝土梁底部凿除后修复典型做法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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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名录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1号）

2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号）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04号）

4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10号）

5 《上海住宅物业管理规定》

6 《上海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条例实施办法》（市府令第 58号）

7 《上海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市府令第 39号）

8 《工程结构加固材料安全性鉴定技术规范》（GB50728）

9 《建筑结构加固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550）

10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702）

11 《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367）

12 《水泥基灌浆材料应用技术规范》（GB/T50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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